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年度第二學期汽車二甲班級經營計畫 

一、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89.1.4北市教祕字第八九二○○五一七○○號函辦理 

 

二、目的： 

1.配合課程要求，提昇導師班級經營專業素養，強化人文關懷，改善班級管教品質。 

2.激發家長參與學校校務、班級教學活動之熱忱，增進親職教育之知識、情意與技能，並與導師

共同承擔管教責任。 

3.引導導師推展適當之管教方式，加強相關活動之計畫，增進學校與家長、社區之良性互動。 

 

三、班級經營內容： 

1.聯絡方式 導師與家長之連絡方式，包括定期發行(更新)導師及全班同學之連絡電話

資料，親自到校連繫時之處所等。 

2.輔導管教 按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之內容，輔導管教本班學生。 

3.生活常規 (1)早讀：時間 7:40~8:00為早讀，凡 7:40以後進入教室者均記遲到乙次。 

(2)升旗：凡 8:00以後到者記升旗缺席乙次。升旗時除值日生或身體不適

者(向老師報備)或有公差勤務者(須有老師指派)外均必須參加，否則

亦記升旗缺席乙次。 

(3)環境整潔：>早掃負責內外掃同學 7:45打掃完畢，須回教室參加早讀。 

>晚掃負責內外掃同學於放學後開始打掃，打掃完後必須將

掃具放置整齊才可離校。 

>午休期間由當日值日生於 12:35開始整理教室地面垃圾。 

>負責倒垃圾同學每天放學後一定要清除當天的垃圾。 

(4)午休：12:40開始，所有同學在教室內安靜休息，不得影響他人休息  

(5)上課時：嚴禁講話、傳紙條、睡覺或其他會影響老師上課之不當行為。 

(6)作業與報告：依任課教師規定時間內繳交。 

4.請假規則 依據本校請假規則實施： 

(1)凡公假、事假必須事前辦完請假手續，事後不予補辦。 

(2)病假請”家長”電話告知，若家長沒用電話告知，亦可以健保卡當天就

醫戳記或家長親筆請假函，於三日內辦妥請假手續。 



 

(3)請家長參閱學生手冊請假辦法。 

5.獎懲標準 除依本校校規獎懲規定外之其他生活常規之獎懲規定。 

懲罰：(1)凡生活週記缺交每累計達三次者，記警告乙次。 

      (2)每週上學遲到達三次者，記警告乙次。 

(3)不認真打掃者，記警告乙次。 

(4)不參與打掃工作每週達兩次者，記警告乙次。 

(5)早讀經常講話、走動經勸阻不聽者，記警告乙次。 

(6)上課時影響班上同學學習權益，經教師糾正達兩次以上者，記

警告乙次。 

獎勵：(1)打掃認真負責者，期末記嘉獎乙次。 

(2)參與教室佈置或壁報的同學，凡得名均記嘉獎乙次。 

(3)代表本班參加比(競)賽者，凡得名均記嘉獎乙次。 

(4)生活週記寫作認真者，期末記嘉獎乙次。 

(5)凡對班級有貢獻者(提升班譽)，期末視情形予以嘉獎或以上的

獎勵。 

6.操行評量 依本校成績考查辦法實施，敬請合作。 

7.申訴管道 在學學生，認為學校對其所為之懲處或行政處分違法或顯然不當，足以改

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權益(退學處分)，經行政程序處理仍無法

解決者，得提起申訴，其他依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規定。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互共勉之。 

8.重要活動 導師及全班學生應全程參與本班班級幹部之選舉、校慶活動，而全班學生

亦有義務參加演講比賽、英語背誦比賽、書法比賽、技能競賽等活動。期

盼學生踴躍參加，讓潛能充分發揮。 

9.親師配合 導師期望與學生家長間之相關配合事項： 

(1)貴子弟來校上學自帶便當(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實施後之相關配合要

求)。 

(2)督促貴子弟在家中多看書少上網少打電玩。 

(3)注意貴子弟回到家的時間，有異常該問明原因。 



 

(4)注意貴子弟常與班上那些同學交往及其交友情形。 

(5)貴子弟若有請假，請注意其請假手續是否完成，以免造成曠課。 

(6) 失意時給予安慰鼓勵，進步時給予勉勵，得意時給予激勵。 

(7) 各位家長若有學生管理良策，請不吝提供。 

10.家長的關懷：家長有權瞭解子弟在學校之學習、交友、出勤、團體生活狀況，導師、輔導教

官及相關教師應確實相告，並提供詳細資料，學校對學生之生活常規輔導

及其他相關措施，家長有義務協助配合、督促子弟之行為符合相關之規

定，讓子弟快樂的成長。敬請家長準時參加學校日各項活動。 

11.團體活動 本班由導師及班級幹部研究，安排較彈性活潑之團體活動【慶生、資訊、

科技、或文化參觀】。 

12.週記寫作 除期中、期末測驗前一週外，學生應每週撰寫週記，並於週一第一節上課

前繳交。而週記之繳交與內容，將影響導師評定其操行成績與與群育成

績，請家長務必督促貴子弟，準時撰寫週記(此為例行性作業，請家長於

週日就寢前督促貴子弟完成)。 

13.外出規定 在校期間須經申請填外出單始可外出，生病經由醫護室簽名外出就醫或由

家長帶回就醫。有事外出，須由導師或輔導教官簽名，始得外出。一切照

學校規定。祝大家平安快樂。 

14.違禁品規定 不可攜帶不良圖畫及書刊、非法軟體、色情光碟、凶器、違禁菸品、藥物

等物品來校。 

15.其他規定 為不影響班上讀書風氣，請配合： 

(1) 勿攜帶小說、漫畫。 

(2) 勿攜帶電玩或電玩光碟及程式。 

(3) 勿打工以免影響課業及升學。 

學校、家長、教師   共創三贏 

 

 

 

導師:洪銘信 (0918083321) 


